
江西财经大学学工部（处） 
学工字〔2020〕5 号 

 

关于举办江西财经大学第十六届 

“十大自强之星标兵” 评比活动的通知 

 

各学院学工小组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

结合党中央关于防控新冠肺炎工作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，

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坚持立德树人，进一步加

强青年学生思想引领，选树一批勤奋学习、不畏困难、勇于

进取的自强自立先进典型，积极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

用。经研究，现决定举办第十六届自强之星标兵评选活动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活动时间 

2020 年 4月 15日至 2020 年 5月 7 日 

二、活动主题 

学习抗疫精神青年自强不息 

三、评选项目 

“江西财经大学自强之星标兵”10 名 

“江西财经大学自强之星标兵”提名奖 8 名 



“江西财经大学自强之星标兵”人气奖 2 名 

“江西财经大学自强之星”100名（含标兵） 

四、报名条件 

1.我校全日制本科学生； 

2.拥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，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，

品行端正，热心公益； 

3.在爱国奉献、道德弘扬、科技创新、自主创业、志愿

公益、抗击疫情等方面有突出的事迹或成就； 

4.往届“江西财经大学自强之星标兵”和“江西财经大

学自强之星标兵”提名奖不再参加本次活动，“江西财经大

学自强之星”获得者不受此限。 

五、评选程序 

（一）初赛阶段（4 月 15日至 4月 24 日） 

1.自强之星标兵候选人在校园网主页，进入“信息门户

-服务导航-先进个人申请”，在申请表格页面选择申请称号

“自强之星”； 

2.由各学院自行进行本学院自强之星评选，评选标准及

形式自定，最终在系统中审核推荐指定数额的同学进入校级

决赛。 

（二）决赛阶段（4 月 25日至 5月 7 日） 

评选出自强之星标兵 10人,自强之星提名奖 8人，自强

之星人气奖 2人，具体程序如下： 

1.校内专家评审 

参赛选手可录制 2-5 分钟视频进行个人展示，内容可以



包括获奖情况、家庭情况、志愿活动情况及事迹介绍等（以

后两者为重点）。评委根据选手的个人经历、内容表现、视

频完成度等表现酌情打分，满分 100 分。 

2.线上网络评选 

校资助服务部将各参赛选手简介（包括简短文字说明、

选手照片及部分参赛视频）推送至校资助中心微信公众平台

并发起投票。 

投票结果将用于评选自强之星人气奖。 

3.成绩计算 

平时成绩：根据选手提交的年级排名成绩单计算，年级

前 10%，记 100 分；年级排名前 20%，记 95分；专业排名（以

分流后专业排名为准）前 30%，记 90 分；以此类推。 

专家评审：从选手简历、个人经历、视频展示等方面进

行百分制打分。 

线上投票：投票排名前 5 记 100分，排名 6-10 记 95 分，

排名 11-15记 90分，排名 16-20记 85 分。 

总成绩=平时成绩得分×20%+专家评审得分×70%+线上

网络投票×10%。 

六、比赛奖励 

总成绩排名前十将获得自强之星标兵称号，十一到十八

名将获得自强之星标兵提名奖。 

1.自强之星标兵奖励人民币 2000元/人、自强之星标兵

提名奖奖励人民币 1000元/人、自强之星奖励人民币 600 元

/人，自强之星人气奖获荣誉证书一份，所有证书均由学校



颁发，获得自强之星标兵、自强之星标兵提名奖奖金的选手

不再获得自强之星奖金。 

2.学校将从“自强之星标兵”中选拔优秀者，参加下一

年度全省、全国“自强之星”评选。 

七、活动要求 

1.各学院学工小组应高度重视本次自强之星标兵评选

活动，指定专人负责，广泛动员优秀学生参加，加强宣传力

度，让更多学生学习先进典型； 

2.各学院应保证活动的透明度以及学生的参与度，确保

本次评选活动的公平公正公开； 

3.为保证本次评选活动顺利进行，各学院应在 4月 24

日之前完成 “自强之星”的推介工作。 

特此通知！ 

 

 

附件 1：2020 年度自强之星（标兵）推荐名额分配表 

附件 2：自强之星线上申请流程 

 

 

学工部（处）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

2020 年 4月 15日 

 
 

 

抄送：各学院学工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学工部（处）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        2020年04月15日印发   


